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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

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等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修

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的具体情况，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

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具

体情况，制订本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9,172,062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8,940,250

元。 

新增 

（新增一条作为第十条，后续条款自动顺延。） 

第十条  根据《党章》规定，在公司设立党的组

织，开展党的工作。公司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

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公司

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

员，保障党组织工作经费。 

第十条  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

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第十一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

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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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

有法律约束力。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

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

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 

公司、股东、党组织成员、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

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

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额为 369,172,062

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额为 368,940,250 股，

全部为普通股。 

新增 

（新增第八章，后续条款自动顺延。） 

第八章  党组织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以下简称“党组织”）。党组织设书记 1 名，副

书记、委员若干，按照《党章》及《中国共产党

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选举或

任命产生。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党组织发挥把方向、管大

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依照规定研究和讨论公

司重大事项。公司党组织根据《党章》及相关党

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落实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党的理论，贯彻执行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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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公司贯彻落实； 

（三）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董

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

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

见建议； 

(五)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基层

党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

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

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检组织切实履行

监督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组织成员可以通

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

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

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同时，按规定

设立纪检组织。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

当修改章程： 

（一）《公司法》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修改

后，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相抵触；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载的事

项不一致； 

（三）股东大会决定修改章程。 

第二百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修改章

程： 

（一）《公司法》、《党章》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修改后，以及党中央党建工作有关规定进一步

完善后，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相抵触；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载的事项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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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大会决定修改章程。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3 日 


